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 

居者有其屋按揭安排  
回覆李永達議員的提問  

 
 
(I) 居屋按揭還款保証條款的資料及發報  
 

房屋署於 2007 年 10 月 2 日給所有辦理居屋單位 (不包括向香港

房屋委員會 (房委會 )繳付補價後在公開市場出售的單位 )按揭貸

款的銀行及認可財務機構 (參與機構 )的信件，載於附件 I (只有英

文版本 )。  
 
房屋署一直以來均會向購買居屋第二市場單位的人士，解釋參與

機構可提供的最長還款期及其他相關的按揭貸款條件，並會提醒

申請人，最終按揭條款將視乎申請人與參與機構的最終協議。  
 
 
(II) 居屋第二市場按揭的資料  
 

現時居屋首次交易及第二市場交易的最長按揭還款期均為 25 年。 
根據房屋署記錄，過去三年參與機構批出的第二市場居屋按揭宗

數如下：  
 

居屋第二市場樓宇按揭  
 

年份  宗數  

2005 1 322 

2006 1 267 

2007 
(截至 10 月 ) 

1 441 

總數  4 030 

 
至於參與機構就個別居屋單位的按揭所提供的還款年期，屬有關

機構與借款人之間的商業交易資料，房屋署無法作出有系統的統

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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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房委會曾就按揭貸款保證承擔的拖欠款額  
 

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，房委會共為居屋計劃及居屋第二市

場計劃償還了超過 7 億元的拖欠按揭貸款，詳情如下：   
 
 

 
房委會償還總額 拖欠按揭還

款個案數目 
平均每宗 
償還總額 

居屋計劃 5 億 6,300 萬元 2 346 24 萬元 

居屋第二市場計劃 2 億 1,000 萬元 725 29 萬元 

 
 
 

(IV) 延長居屋第二市場按揭貸款保證的建議  
 

居屋計劃推出之初，為增強業界對居屋的信心，房委會提供

了按揭還款保證，以吸引參與機構為購買居屋的人士提供按

揭。經過多年來的實踐，按揭市場已對居屋建立了信心。居

屋第二市場自 1997 年開始以來，亦一直運作暢順。我們並沒

有發現資料顯示，買家在購買第二市場居屋單位時，受到按

揭還款保證期不足 25 年的影響，而未能按本身情況取得合適

的按揭財務安排。房委會在現階段無意更改現時居屋按揭還

款保證期的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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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居屋第二市場 15 年樓齡以上單位成交的統計資料  
 

居屋第二市場的成交量受多項因素影響，例如不同時期的經濟情

況、房地產市場情況、利率變化、在第二市場發售的單位的維修

保養情況、位置等。  
 
過去十年，樓齡達 15 年或以上居屋單位的第二市場成交記綠見

下表：  
 

年度 錄得成交宗數 佔總成交宗數百分率(%)

1997 2 0 

1998 14 1 

1999 113 3 

2000 131 5 

2001 165 6 

2002 213 10 

2003 237 10 

2004 143 7 

2005 107 7 

2006 165 10 

2007 248 10 



 



 
 
 

 



 
 
 

 


